采购需求
一、采购标的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以及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
本项目为白屈港河道管护服务项目，为提升河道长效管护效能，完善管护机制，持续提高河道水环境质量，现对白屈港河道管护任务进行市场化外包服务，河道总长度33.57公里。河道涉及城东街道，长度8.73公里；云亭街道，长度6.99公里；徐霞客镇，长度17.85公里。
二、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点位：江阴市徐霞客镇、云亭街道、城东街道
（二）合同履行期限：一年
（三）预算金额：60.426万元
三、采购标的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等其他法律法规以及江苏省和无锡市行业主管部门颁布的相关文件规定，如地方法规与国家法规相抵触，按国家法规执行。
四、设施要求
投标人需配备普通保洁船不少于2艘（普通保洁船技术参数：船长≥8米，船宽≥3米，型深≥0.75米），水葫芦自动打捞船不少于1艘，在保洁船无法驶入的河段，应配置增添可以驶入的小型船只。同时，根据服务需要配置充足的垃圾清理、打捞和上岸转运工具和车辆，以及清理倒树、修剪杂树的汽油锯等专用工具。上述设备设施均可自有或租赁。中标单位必须在一个月内将上述所有设备设施配备到位，否则取消其中标资格，并视为弄虚作假骗取中标处理。
五、人员要求
本项目作业服务人员不少于7 人（其中保洁船作业人员每艘配备不少于3人、项目负责人1人；岸线管护和巡查人员按需配置），每天在岗。中标单位必须在接到中标通知书后一个月内将上述所有人员实际投入服务，否则取消其中标资格，并视为弄虚作假骗取中标处理。
六、经费结算
项目服务费按季度分四次平均支付，下季度第一个月由采购人根据综合考核得分情况支付上季度款项，实际到账以财政支付时间节点为准。

